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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祥鹏航空规范退款时限的通知

为进一步提升退款的工作效率，优化退票的工作流程，缩短退

款时限，现梳理并规范各相关单位审核退款的时限，明确审核机制，

确保按照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》 要求。现将规范退

款时限的业务通告进行下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
一、机票退款时限

㈠ B2B 渠道

购票人通过代理人购买的机票，代理人需在收到旅客退票申请

的 1 个工作日内通过 B2B 平台申请退款，代理人于收到退款的 1

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至购票人。

㈡ BSP 渠道

航空销售代理人必须在收到旅客退票申请的 1 个工作日内提交

退票退款申请，航空销售代理人于收到退款的 1 个工作日内完成退

款至购票人。

㈢ 团队网渠道

团队网销售的机票，代理人及旅行社必须在收到旅客退票申请

的 1 个工作日内通过团队网申请退款，代理人及旅行社于收到退款

的 1 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至购票人。

㈣ 特殊情况调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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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销售代理人在收到旅客调账需求的 1 个工作日内将申

请需求邮件转至市场营销部渠道单位，航空销售代理人在收到退

款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至购票人。

㈤特殊退款审核

涉及旅客提供材料审核的退款时间节点以旅客提交退票后相

关资料上传符合退款标准 7 个工作日内完成退款，代理人及旅行

社针对不符合材料旅客进行告知。

二、其他

㈠各单位应严格按照时限要求进行退款审核及退款。

㈡本业务通告中注明的有效退款申请，指旅客提供符合航司

要求的所有材料时属于有效退款申请。

㈢本业务通告中退款时限为对退款人完成退款操作动作的时

限要求，具体退款到账时间以金融机构为准。各单位均需按本通

告中规定时限内完成。

㈣ 代理人、旅行社针对不符合材料旅客进行告知，从而降低

投诉风险发生。

注：此通告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。
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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祥鹏航空市场营销部

2021 年 8 月 25 日


